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７９

证券简称：航天电子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３

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星期二）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公司董事会董事王占臣先生、王宗银先生、任德民先生、王亚文先生，独立董事

徐东华先生、唐金龙先生、朱锦梅女士亲自出席了现场会议并参加了投票表决。 董事刘眉玄先生、张俊超先生

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授权董事王占臣先生参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会议由副董事长王占臣先生主

持。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本次董事会会议以投票表决方式审议

并通过如下议案：

一、关于中国航天时代电子公司对北京航天时代激光导航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增资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

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

５

票。

为进一步加快激光陀螺技术发展，促进激光陀螺技术的工程化和产业化应用，进一步增强北京航天时代

激光导航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激光公司”）的资本实力及参与重大航天工程的实力，获得更多的国

家投资支持，经本次董事会会议表决通过，拟同意由中国航天时代电子公司（以下简称“航天时代”）以现金方

式向激光公司增资

９８７４．００

万元，增资完成后公司与航天时代各持有激光公司

５０％

股权。

经中联资产评估集团公司评估（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激光公司的净资产为

９８７４．００

万元。

航天时代以此为依据以现金方式对激光公司增资，不但能够有效缓解激光公司当前发展所需的资金压力，进

一步降低激光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增强激光公司资本实力，更为重要的是，在增资完成后，由于航天时代持有

激光公司

５０％

股权，激光公司将在申请项目国家资金扶持、整合利用有效资源、参与重大航天工程等方面获

得更有效的支持，将有利于激光公司整体竞争力的提升，有利于激光公司做强做大惯性导航产业，促进激光

公司的可持续发展，从而实现公司利益的最大化。

由于航天时代为公司控股股东，属于公司关联人，故本次航天时代增资激光公司属于关联交易。 审议该

事项前公司独立董事根据相关规定发表了独立意见。 关联董事刘眉玄先生、王占臣先生、王宗银先生、任德民

先生、张俊超先生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须回避表决。

（关于此次增资的详细情况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的《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二、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根据召开股东大会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拟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星期五） 上午

９

：

３０

在北京世纪

金源大饭店（北京海淀区板井路

６９

号）以现场方式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将

审议《关于中国航天时代电子公司对北京航天时代激光导航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增资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星期一）。

本次股东大会的出席对象为公司全体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

东。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１

、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八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中国航天时代电子公司对北京航天时代激光导航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增资的独立意

见；

３

、北京航天时代激光导航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审计报告（中证天通［

２０１１

］审字

１－１１４７

号）；

４

、中国航天时代电子公司拟对北京航天时代激光导航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增资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

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７７６

号）。

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７９

证券简称：航天电子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

—

０２５

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八次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星期五）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

２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星期一）

３

、会议召开地点：北京世纪金源大饭店（北京海淀区板井路

６９

号）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方式：现场投票表决方式

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关于中国航天时代电子公司对北京航天时代激光导航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增资的议案

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

东均有权参加本次股东大会及表决；不能亲自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可以授权他人代为出席（被授权人不必为

公司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董事会邀请的其他嘉宾。

四、会议的登记办法

１

、登记手续

（

１

）法人股东须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书或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及出

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２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持股凭证、证券账户卡；

（

３

）授权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持股凭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

４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２

、登记地点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丰滢东路

１

号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８１０６３６２

传 真：

０１０－８８１０６３１３

联 系 人：王莉、杜红路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８

：

００－１５

：

００

五、注意事项

１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２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８１０６３６２

３

、联系传真：

０１０－８８１０６３１３

４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联系人：王莉、杜红路

特此通知

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女士）代表本公司

／

本人出席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并代表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 如无指示，则被委托人可自行决定对该议案投赞成票、反对票

或弃权票：

议案 赞成 反对 弃权 回避

关于中国航天时代电子公司对北京航天时代激光导航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增资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注册登记号：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注：

１

、如欲投票赞成议案，请在“赞成”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如欲投票反对议案，则请在“反对”栏内相

应地方填上“

√

”；如欲对此议案放弃表决，则请在“弃权”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２

、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请在“回避”栏内相应地方填“

√

”。

３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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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风险：公司拟由控股股东中国航天时代电子公司以现金方式向北京航天时代激光导航技术有限

责任公司增资，增资完成后公司与航天时代各持有激光公司

５０％

股权。 中国航天时代电子公司的增资行为须

获其上级单位批准及航天电子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如果未获其上级单位批准或未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则中国航天时代电子公司此次对北京航天时代激光导航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的增资将不进行。

●

交易完成后对公司的影响：增资完成后，能够有效缓解北京航天时代激光导航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当

前发展所需的资金压力，将有利于激光公司整体竞争力的提升，促进激光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

历史关联交易情况：过去

２４

个月公司与关联人中国航天时代电子公司共发生三次关联交易（其中两

次为日常关联交易），关联交易总额约为

８．６６

亿元（其中日常关联交易金额约

８．３２

亿元）。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为进一步加快激光陀螺技术发展，促进激光陀螺技术的工程化和产业化应用，进一步增强北京航天时代

激光导航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激光公司”）的资本实力及参与重大航天工程的实力，获得更多的国

家投资支持，公司拟同意由中国航天时代电子公司（以下简称“航天时代”）以现金方式向激光公司增资，增资

完成后公司与航天时代各持有激光公司

５０％

股权。

因航天时代为公司控股股东，属于公司关联人，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航天时代此

次对激光公司增资属于关联交易。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此次航天时代对激光公司的增资议案。 审议该事项前，公司独立

董事根据相关规定发表了独立意见，关联董事刘眉玄先生、王占臣先生、王宗银先生、任德民先生、张俊超先

生回避了表决。

（二）投资行为生效所必需的审批程序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 此次航天时代的增资行为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尚须获得公司股东大会批

准，关联股东须回避表决；此次航天时代增资行为还需要获得其上级单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批准，如果

未获批准，则航天时代将不进行此次增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中国航天时代电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注册地为北京市海淀区蓝靛厂南路

５９

号，法定代表

人刘眉玄，注册资本

６１８７３．２

万元，经营范围是：通讯设备、精密电位机、测控设备、信标机、数据传输设备、电

子仪器仪表及其他电子工程设备；计算机、惯性平台系统、捷联惯性系统、信号调节器、导航仪及其他电子系

统、集成电路、电连接器、继电器、传感器、印制板、微波器件、电缆网及其他电子元器件产品的设计、生产、销

售、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服务。

２０１０

年度，航天时代总资产为

１

，

９６８

，

６７４．３９

万元，净资产为

７２１

，

０６１．４６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８２３

，

１００．８４

万元，净利润

６１

，

１６８．７０

万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激光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１７

日，是公司

２００７

年收购控股股东航天时代公司激光惯导项目分公司经

营性资产后组建设立，注册地为北京市海淀区永丰产业基地永捷北路

３

号

Ａ

座

３

层

３１２

室，法定代表人吕伯

儒，注册资本

１０５００

万元，主营业务为经营航天专用激光惯导、激光陀螺仪等设计、生产，通讯设备、精密电位

机、测控设备、数据传输设备、电子仪器仪表及其他电子工程设备的设计、生产、销售等。 公司持有激光公司

１００％

股权。

经北京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激光公司总资产

３５

，

０８４．３３

万元，

净资产

９

，

８５８．５５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７

，

１２９．３６

万元，净利润

６１８．７５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实现营业

收入

８

，

４７０．４７

万元，净利润

－８５３．５５

万元。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经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激光公司进行评估， 激光公司的净

资产评估值为

９８７４．００

万元。 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进行评估。

航天时代将以激光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净资产评估值为依据向激光公司现金增资

９８７４．００

万元。增

资完成后，航天时代与公司将各持有激光公司

５０％

股权。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激光陀螺技术的发展和产业化进展需要大量资金投入。 近年来，激光公司凭借在惯性技术上的传统

优势，已在激光陀螺惯导系统的研制方面取得一系列重大突破，处在国内激光陀螺技术及工程化发展领先地

位，研制出系列化的激光惯性导航系统，并且承担了航天、航空、航海、武器等多个领域的型号研制任务。 但是

由于激光公司产品生产特性，经营周期较长（从材料投入到客户回款，一般为

１－２

年），随着任务量的增加及

经营规模的迅速扩大，所需流动资金也迅速放大。 航天时代以现金方式对激光公司增资，有利于进一步增强

激光公司的资本实力，进一步降低激光公司的资产负债率，有效缓解激光公司当前发展面临的资金压力。

（二）目前激光公司的国内主要竞争对手是中航集团、航天科工集团下属相关单位。 这些竞争对手凭借国

有全资身份每年可以获得大量国家资金支持。 在国家投资的拉动下，近几年这些竞争对手均取得了较快的发

展，目前收入规模都在

２０

亿元左右。 而激光公司近几年获得的国家投资相对较少，目前多个型号产品的研发

生产都以自筹资金的方式展开，在国家资金支持方面劣势明显。 通过航天时代的增资，可以增强国有资本对

激光公司的股权比重，有利于激光公司获得更多的国家投资支持，扭转激光公司与竞争对手在国家投入方面

面临的不利局面。

（三）航天时代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是主要从事惯导、微电子与计算机、遥测遥控等

核心领域的技术及产品的研究、开发、研制、生产的重点国有独资企业，每年不但能够从国家获得大量的研究

项目和研发资金，而且还直接承担大量的航天重点工程任务。 增加航天时代公司对激光公司的控制权，将有

利于增强激光公司参与重大航天工程的实力和机会，进一步在市场竞争中获得主动权，扩大激光公司市场份

额，做大做强激光陀螺产业，促进激光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六、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

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对航天时代以现金方式对激光公司增资事项进行了审查。

审查之前，公司经营层已向我们提交了有关资料，我们在审阅有关文件的同时，就有关问题向公司有关

部门和人员进行了询问，基于独立判断，我们同意将《航天时代对激光公司增资的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八次会议审议，并就该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激光公司凭借在惯性技术上的传统优势，处在国内激光陀螺技术及工程化发展领先地位，承担了多个领

域的型号研制任务。 航天时代以现金方式对激光公司增资， 能够有效缓解激光公司当前发展所需的资金压

力，增强激光公司资本实力及参与重大航天工程的实力，获得更多的国家投资支持，促进激光公司的可持续

发展，实现公司利益的最大化。

本次增资的方式为现金，以激光公司评估净资产值为依据，交易价格公平合理，符合市场化原则，未损害

公司及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鉴于本次增资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在审议本事项议案时回避了表决，董事

会决策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和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七、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在最近两个完整会计年度内，公司与航天时代共发生三次关联交易（其中两次为日常关联交易），关联交

易总额约为

８．６６

亿元（其中日常关联交易金额约

８．３２

亿元），具体情况如下：

１

、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６

日，公司

２００８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０９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预计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与航天时代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不超过

５００００

万元， 占同类交易的比例不超过

２５％

。

２００９

年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额为

４１１０７．７９

万元。

２

、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

日，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长天电工集团有限公司增

资的议案》，同意公司与长天电工另两个股东中国航天时代电子公司和湖北长天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依照原持

股比例共同对长天电工增资

８０００

万元，其中公司增资额为

３４２５．６

万元。增资完成后，公司对长天电工持股比

例仍为

４２．８２％

。

３

、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１

日，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预计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与航天时代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不超过

４８０００

万元， 占同类交易的比例不超过

２５％

。

２０１０

年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额为

４２０８８

万元。

八、备查文件：

１

、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八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中国航天时代电子公司对北京航天时代激光导航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增资的独立意见；

３

、北京航天时代激光导航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审计报告（中证天通［

２０１１

］审字

１－１１４７

号）；

４

、中国航天时代电子公司拟对北京航天时代激光导航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增资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

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７７６

号）。

特此公告。

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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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通知于

2011

年

11

月

18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 会议于

2011

年

11

月

28

日上午在公司商务大厦

六楼会议室召开，应到董事

5

人，实到董事

5

人，会议由董事长曹克波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部

分高管人员列席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认真审议并一致通过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修订版）》的议案（同

意本议案的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为规范公司的内幕信息管理，加强内幕信息保密工作，以维护信息披露公平原则，根据中

国证监会 《关于上市公司建立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中国证监会公告〔

2011

〕

30

号）的有关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江苏证监局《关于进一步完善内幕知情

人登记管理工作的通知》（苏证监公司字〔

2011

〕

383

号）文件有关规定，公司对原建立的《江南模

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报备制度》进行了修订，具体内容请查阅

2011

年

11

月

30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及巨潮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

息知情人登记制度》。

2

、审议通过关于制定《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机构调研接待工作管理办法》的议案

（同意本议案的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为贯彻证券市场公开、公平、公正原则，规范公司对外接待行为，加强公司对外接待及与外

界的交流和沟通，提高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结合公司实际。 公司制定《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机构调研接待工作管理办法》，具体

内容请查阅

2011

年

11

月

30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及巨潮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江南模

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机构调研接待工作管理办法》。

特此公告。

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11

月

30

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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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山河智能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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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承

担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公司复牌时间：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开市起复牌。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以通讯送达的方式

发出，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１０

人，实到董事

１０

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何清

华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相关规定，会

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经投票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确定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预留

１００

万股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确定向以下四人授予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

划预留

１００

万股：

姓名 职务

拟授予限制性股票

股权数量（万股）

占本计划拟授予限

制性股票股权总量

的比例（

％

）

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

）

冯跃 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６０ ６０％ ０．１４３％

朱建新 专家委员会专家、基础装备事业部总经理

２８ ２８％ ０．０６６％

刘灿伦 核心技术人员

１０ １０％ ０．０２４％

尤新荣 核心技术人员

２ ２％ ０．００５％

合计

１００ １００％ ０．２８３％

根据《湖南山河智能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修订稿） 》，公司应在激励计划获得

股东大会批准后的一年内招聘或由董事会确认获授预留限制性股票股权的激励对象。 因此，公司将于近日

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确定限制性股票股权的授予日期与授予价格， 将预留限制性股票股

权授予激励对象，同时提交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限制性股票股权的激励对象资格、授予日

期及授予价格，并聘请律师针对激励对象资格、授予日期及授予价格是否符合激励计划出具专业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及《上市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董事会认真对照上市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资格和条件，对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及相关事项进行了自查，认为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有关规定，具备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条件和资格。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１

、发行股票的类型

公司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

、发行股票的面值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３

、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本次发行的

Ａ

股股票全部采取向特定对象定向发行（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在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

六个月内择机发行。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４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发行价格不低于

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

１１．８４

元

／

股）的百分之九十，即不低于

１０．６６

元

／

股。

具体发行价格将由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取得中国证监会发行核准后，与保

荐人（主承销商）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及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按照价格优先原则共同协商确定。 若公

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底

价将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５

、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为不超过

８

，

５００

万股（含

８

，

５００

万股），最终发行数量由董事会根据股东大

会的授权，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取得中国证监会发行核准后，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共同协商确定。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

次发行的发行数量将根据募集资金总额与除权除息后的发行底价作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６

、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

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及法律、法规规定可以购买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的法人

投资者和自然人等不超过十名的特定投资者。 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何清华先生不参与本次非公

开发行的认购。 最终发行对象将由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在本次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文后，

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情况，遵照价格优先原则确定。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７

、认购方式

本次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全部以现金方式认购。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８

、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本次发行完毕后，特定投资者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９

、上市地点

锁定期满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１０

、募集资金用途及金额

本次非公开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１２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用途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 目 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

１

大型桩工机械重大技术改造项目

４２

，

４８５．２８ ３０

，

６２６．６７

２

中大型挖掘机重大技术改造项目

７６

，

６７２．８３ ７５

，

６５２．７９

３

补充流动资金

１３

，

０００．００ １３

，

０００．００

合 计

１３２

，

１５８．１１ １１９

，

２７９．４６

注：

１

）以上建设项目实施主体均为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项目实施地点均为国家级长沙经

济技术开发区星沙产业基地“山河工业城”；

２

）截至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召开日，上述项目已累计投资

１２

，

８７８．６５

万元。

如本次非公开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拟投入额，本公司将根据实际募集

资金净额，按照项目情况，调整并最终决定募集资金的具体投资项目、优先顺序及各项目的具体投资

额，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本公司以自筹资金或银行贷款解决；如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多于上述项目募集

资金拟投入额，则多余部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如本次募集资金到位时间与项目实施进度不一致，公司可根据实际情况以自有资金、银行贷款或

其他方式筹集资金先行投入，待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１１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决议有效期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议案之日起

１２

个

月内有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１２

、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为兼顾新老股东的利益，本次发行前公司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发行后新老股东共享。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授权董事会事项包括：

１

、授权董事会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和实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具体方案，其中包括发行询价对

象、发行时机、发行数量和募集资金规模、发行起止日期、

发行价格、发行对象的选择等；

２

、授权董事会修改、补充、签署、递交、呈报、执行与本次公司非公开发

行

Ａ

股股票过程中发生的一切协议和文件，包括但不限于承销及保荐协议、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相关的协议等；

３

、授权董事会具体组织实施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４

、根据有关部门要求和证券市场的实际情况，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前，

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其具体安排进行调整；

５

、授权聘请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等中介机构，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申报等事宜；

６

、根据本次实际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结果，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７

、授权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事宜；

８

、如证券监管部门对非公开发行股票政策有新的规定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授权董事会根据证券

监管部门新的政策规定或新的市场条件，对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方案作相应调整；

９

、在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允许的范围内，授权办理与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有关的其他事项；

１０

、本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１２

个月内有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八、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十一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９７

证券简称：山河智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１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承担连带责任。

鉴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的

８

项议案中有

６

项议案须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根据

《公司章程》要求，公司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有关大会召开

具体事项如下：

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１

）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星期四）上午

９

：

００

；

２

）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

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

１２

月

１５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２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和独立董事征集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

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

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

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

果为准。

３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漓湘中路

１６

号技术中心大楼

Ｂ１０２

会议室

４

、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

６

、出席对象：

（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星期四）下午

１５

：

００

点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股东可以亲自出席会议，也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

２

）公司董事会的董事、独立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序号 议案内容

议案一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议案二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２．１

发行股票的类型

２．２

发行股票的面值

２．３

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２．４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２．５

发行数量

２．６

发行对象

２．７

认购方式

２．８

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２．９

上市地点

２．１０

募集资金用途及金额

２．１１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２．１２

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议案三 《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议案四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议案五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议案六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符合条件的个人股东持股东账户卡、身份证，授权委托代理人还应持授权委托书、本人身份证、

委托人股东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

２

）符合条件的法人股东之法定代表人持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法人股东账户卡、营业

执照复印件办理登记手续，或由授权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法人代表证明

书、法人股东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办理登记手续。

（

３

）异地股东可通过信函或传真的方式进行登记。

２

、现场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９

日（上午

８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３０

—

１７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漓湘中路

１６

号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４

、受托行使表决权人需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因故无法出席会议的股东，可委托授权代

理人出席。 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在委托授权书中须明确载明对股东大会拟表决的每一事项的赞成或反

对意向，未明确载明的，视为代理人有自行表决权。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２

、投票代码：

３６２０９７

；投票简称：“山河投票” 。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１

）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２

） 在“委托价格” 项下填报本次股东大会的申报价格：

１００．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一，以此类推；对于逐项表决的议案，如议案一中有多个需表决的子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对议案一下全部

子议案进行表决，

１．０１

元代表议案一中子议案

１．１

，

１．０２

元代表议案一中子议案

１．２

，依此类推。 每一

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具体如下表：

议案 对应申报价格

议案一《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１．００

议案二《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２．００

２．１

发行股票的类型

２．０１

２．２

发行股票的面值

２．０２

２．３

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２．０３

２．４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２．０４

２．５

发行数量

２．０５

２．６

发行对象

２．０６

２．７

认购方式

２．０７

２．８

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２．０８

２．９

上市地点

２．０９

２．１０

募集资金用途及金额

２．１０

２．１１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２．１１

２．１２

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２．１２

议案三《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３．００

议案四《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４．００

议案五《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５．００

议案六《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６．００

３

）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４

）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５

）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６

）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以后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通过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

业部查询。

４

、投票举例

１

） 股权登记日持有 “山河智能”

Ａ

股的投资者，对公司全部议案投同意票， 其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３６２０９７

买入

１００．００ １

股

２

） 如某股东对议案一投赞成票，对议案二投弃权票，申报顺序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３６２０９７

买入

１．００

元

１

股

３６２０９７

买入

２．００

元

３

股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操作流程：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

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１

）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姓名”、“证券账户号”等相关信息并

设置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２

）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该服务密码通

过交易系统激活成功后的半日方可使用。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

激活。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申请数

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２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

投票。

１

） 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２

）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输入您的“证券账户号”和“服务密码” ；已申

领数字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录。

３

）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４

）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３

、股东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１５

：

００

的任意时间。

五、其他事项

１

、现场会议联系方式

地址：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漓湘中路

１６

号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邮政编码：

４１０１００

电话：

０７３１－８３５７２６６９

传真：

０７３１－８３５７２６０６

联系人：王剑、邹蕾

２

、现场会议会期预计半天，与会股东住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附件：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委托人出席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受托人有权依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该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进行投票表决，并代为

签署该次股东大会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该

次股东大会结束时止。 委托书对受托人的表决指示如下：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一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议案二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２．１

发行股票的类型

２．２

发行股票的面值

２．３

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２．４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２．５

发行数量

２．６

发行对象

２．７

认购方式

２．８

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２．９

上市地点

２．１０

募集资金用途及金额

２．１１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２．１２

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议案三

《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

析报告的议案》

议案四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议案五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议案六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注：此委托书表决符号为“

√

”， 请根据授权委托人的本人意见，对上述审议项选择同意、反对或弃

权并在相应表格内打勾，三者中只能选其一，选择一项以上或未选择的，则视为授权委托人对审议事项

投弃权票。

委托人签名（盖章）：

股东账号：

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注册登记号：

持股数量：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本项授权的有效期限：自签署日至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结束。

签署日期：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0

2011

年

11

月

30

日 星期三

股票代码：

601398

股票简称：工商银行 编号：临

2011-41

号

证券代码：

113002

证券简称：工行转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 �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持有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约

35.4%

股份的

股东以书面方式向本行董事会提交了 《关于选举环挥武先生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

事的议案》等六项议案，作为本行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临时提案。 因股东增加临时提案，为

符合本行上市地有关信息披露的规定， 本行董事会将原定于

2011

年

11

月

24

日召开的

2011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延期至

2011

年

11

月

29

日召开。

许仕仁先生因个人原因，向本行提出退出本行独立董事的选任程序。 按照法律法规及《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行董事会批准撤回原提交

2011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关于选举许仕仁先生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行董事会于

2011

年

11

月

1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指定信息披露报纸刊载了《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补充通知》， 公布了将上述六项股东临时提案提交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以及延期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和撤回《关于选举许仕仁先生为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等事宜。

一、会议的召集、召开和出席情况

本行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简称本次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11

月

29

日在本行总行

B3

学

术报告厅举行。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83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285,359,790,989

股，占本

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7604%

。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杨凯生副董事长主持，本行部分董

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通过现场投票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新增发行不超过

700

亿元人民币次级债券的议案

同意票

285,140,971,40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33%;

反对票

27,492,78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6%

；

弃权票

191,326,80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71%

。

（二）关于选举姜建清先生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的议案

会议选举姜建清先生继续担任本行执行董事，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同意票

284,245,095,95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094%

；

反对票

1,026,743,27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98%

；

弃权票

87,951,76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08%

。

（三）关于选举杨凯生先生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的议案

会议选举杨凯生先生继续担任本行执行董事，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同意票

283,740,652,58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326%

；

反对票

1,531,185,59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366%

；

弃权票

87,952,81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08%

。

（四）关于选举黄钢城先生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会议选举黄钢城先生继续担任本行独立董事， 其新一届独立董事的任期自其本届独立董事任期

届满之日（

2012

年

1

月

8

日）起计算。

同意票

284,708,771,17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19%

；

反对票

532,366,27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66%

；

弃权票

118,653,53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15%

。

（五）关于选举田国强先生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会议选举田国强先生为本行独立董事，任期自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银监会）核准之

日起计算。

同意票

285,173,313,91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47%

；

反对票

81,689,77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86%

；

弃权票

104,787,29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67%

。

（六）关于选举王炽曦女士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会议选举王炽曦女士继续担任本行股东代表监事，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同意票

284,994,790,92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21%

；

反对票

276,067,11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67%

；

弃权票

88,932,94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12%

。

（七）关于选举环挥武先生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会议选举环挥武先生继续担任本行非执行董事，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同意票

280,553,797,65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3158%

；

反对票

1,851,390,29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488%

；

弃权票

2,954,603,04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354%

。

（八）关于选举汪小亚女士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会议选举汪小亚女士为本行非执行董事，任期自银监会核准之日起计算。

同意票

280,568,540,58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3210%

；

反对票

1,836,645,63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436%

；

弃权票

2,954,604,77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354%

。

（九）关于选举葛蓉蓉女士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会议选举葛蓉蓉女士为本行非执行董事，任期自银监会核准之日起计算。

同意票

280,066,164,05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449%

；

反对票

2,339,013,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197%

；

弃权票

2,954,613,13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354%

。

（十）关于选举李军先生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会议选举李军先生继续担任本行非执行董事，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同意票

279,910,860,15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905%

；

反对票

2,494,316,65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741%

；

弃权票

2,954,614,17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354%

。

（十一）关于选举王小岚（别名王晓岚）先生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会议选举王小岚（别名王晓岚）先生为本行非执行董事，任期自银监会核准之日起计算。

同意票

279,990,677,76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185%

；

反对票

2,414,508,45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461%

；

弃权票

2,954,604,77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354%

。

（十二）关于选举姚中利先生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会议选举姚中利先生为本行非执行董事，任期自银监会核准之日起计算。

同意票

280,335,381,79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2393%

；

反对票

2,069,804,42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253%

；

弃权票

2,954,604,77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354%

。

上述第一项审议事项以特别决议案方式审议通过， 第二至十二项审议事项以普通决议案方式审

议通过。

关于上述议案的详细内容，请参见本行分别于

2011

年

10

月

10

日及

2011

年

11

月

12

日刊载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本次股东大会会议

通知、补充通知及会议资料。

三、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召开、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临时提案的提案人资格、取消提案的程序以及表决程序等

相关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600869

股票简称：三普药业 编号：临

2011-047

三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三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11

月

24

日以电话、传真和电

子邮件的方式送达全体董事，会议于

2011

年

11

月

29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董事

9

人，实际

参加董事

9

人（蒋锡培、张希兰、王宝清、蒋华君、蒋国健、卞华舵、刘金龙、顾江、蔺春林）。 本次会议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修订后的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特此公告。

三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股票代码：

601328

股票简称：交通银行 编号：临

2011-032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交通银行

"

或

"

本行

"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行接到《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变更保荐代表人的通知函》，因原保荐代表人王钦刚先生工作变

动，不再继续担任本行

2010

年向原股东配售

A

股股票项目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履行其持续督导工作。

为保证持续督导工作的有序进行，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决定指派保荐代表人刘文成先生接替王钦刚先生

履行持续督导工作。

此次保荐代表人变更后，负责公司首发上市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代表人为高轶文女士和刘文成先生。

特此公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1

月

29

日


